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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七届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七届三十五次会议于

2014

年

5

月

30

日上午在深圳市福

田区深南中路

2068

号华能大厦

35

楼会议室召开

。

会议由高自民董事长主持

。

本次董事会会议

通知及相关文件已于

2014

年

5

月

23

日分别以专人

、

传真

、

电子邮件

、

电话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

监事

。

会议应到董事九人

,

到会董事八人

,

谷碧泉副董事长委托贾文心董事出席会议并行使表

决权

,

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

符合

《

公司法

》、

公司

《

章程

》

的规定

。

经与会董事审议

,

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

一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收购四川贡嘎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和甘孜州冰川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议案

》。

(

一

)

概述

公司拟在四川省成都市设立四川深能电力控股有限公司

(

名称以工商登记为准

),

注册资本

为人民币

1.50

亿元

,

并以其为主体收购四川贡嘎电力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贡嘎电力

)100%

股权

,

收购价格为人民币

50,504,594.00

元

;

收购甘孜州冰川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冰川水

电

)100%

股权

,

收购价格为人民币

79,309,415.00

元

。

本次收购行为不涉及关联交易

。

根据公司

《

章程

》

,

本次收购事项不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

(

二

)

收购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1

、

贡嘎电力

(1)

成立时间

:2006

年

5

月

24

日

;

(2)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3,800

万元

;

(3)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4)

法定代表人

:

周仲文

;

(5)

注册地址

:

泸定县磨西镇杉树村牛坪组

;

(6)

经营范围

:

水电投资开发

;

(7)

股东结构

:

成都亚太建筑装饰有限公司持有

42%

股权

;

甘孜州海螺沟磨西电力有限公司

持有

18%

股权

;

周仲文持有

35%

股权

;

成清源持有

5%

股权

。

(8)

主要资产

:

磨西水电站

。

磨西水电站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磨西镇

(

乡

)

杉树

村磨西河主流雅家埂河干流上

,

总装机规模为

2.32

万千瓦

(2×1

万千瓦

+2×0.16

万千瓦

,

其中

2

台

0.16

万千瓦机组仅在丰水期发电

),

磨西水电站已经甘孜州发改委

、

水利局

、

环保局核准或批复

。

(9)

主要财务数据

:

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截至专项审计基准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贡

嘎电力总资产为

17,394.06

万元

,

总负债为

14,689.54

万元

,

净资产为

2,704.52

万元

。

2

、

冰川水电

(1)

成立时间

:2007

年

12

月

12

日

;

(2)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3,260

万元

;

(3)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4)

法定代表人

:

周仲文

;

(5)

注册地址

:

泸定县磨西镇共和村五组

;

(6)

经营范围

:

水电投资开发

;

(7)

股东结构

:

成都亚太建筑装饰有限公司持有

80%

股权

;

甘孜州海螺沟国有资产经营管理

有限公司持有

5%

股权

;

甘孜州继来电业有限公司持有

5%

股权

;

陈慧持有

5%

股权

;

成清源持有

5%

股权

。

(8)

主要资产

:

共和水电站

。

共和水电站位于甘孜州泸定县燕子沟支流冰川河中游磨西镇右

侧

,

总装机容量为

3.6

万千瓦

(3×1.2

万千瓦

,

其中

3

号机组仅在丰水期发电

),

共和水电站

1

、

2

号机组

已经甘孜州发改委

、

水利局

、

环保局核准或批准

,3

号机组已获得甘孜州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的

核准批文和上网同意文件

,

目前正在上报四川省发改委和经信委批复

。

(9)

主要财务数据

:

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截至专项审计基准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冰

川水电总资产为

28,922.16

万元

,

总负债为

23,129.06

万元

,

净资产为

5,793.10

万元

。

(

三

)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

、

成都亚太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500

万元

;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定代表人

:

周惠蓉

;

注册地址

:

成都市青羊区东打铜街

35

号

;

经营范围

:

室内外装饰

、

建筑装饰工程设计

、

施工

;

股东结构

:

周惠蓉持有

94.4%

股权

,

周华光持有

5.6%

股权

。

2

、

海螺沟磨西电力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300

万元

;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定代表人

:

刘发元

;

注册地址

:

海螺沟泸定县磨西镇

;

经营范围

:

水电开发

;

水利开发

;

电力线路架设

、

安装

;

电力设备安装

、

维修

;

五金交电

、

电器材

料

、

日用百货销售

;

水供应

;

股东结构

:

赵树容持有

28.4%,

刘继康持有

25%

股权

,

刘发元持有

10.3%

股权

,

徐刚持有

10.3%

股权

,

蒋泽勇持有

8%

股权

,

陈桂东持有

5.3%

股权

,

李忠强持有

4.7%

股权

,

杨永彬持有

4.7%

股权

,

付

定国持有

3.3%

股权

。

3

、

甘孜州海螺沟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1,500

万元

;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定代表人

:

杨晓建

;

注册地址

:

甘孜州泸定县磨西镇二坪子

;

经营范围

:

景区基础设施的开发和经营管理

、

景区景点开发经营管理

、

景区宣传营销

、

景区

文化传播

、

景区导游管理和滑竿队服务管理

;

股东结构

:

海螺沟景区管理局持有

97%

股权

,

海螺沟景区物业管理中心持有

2%

股权

,

海螺

沟景区旅游公司持有

1%

股权

。

4

、

甘孜州继来电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100

万元

;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定代表人

:

马东芬

;

注册地址

:

甘孜州泸定县磨西镇杉树村上街组

;

经营范围

:

水力发电

;

房屋和土木工程建筑

;

建筑材料销售

;

股东结构

:

马东芬持有

80%

股权

,

刘继康持有

20%

股权

。

5

、

个人股东周仲文

、

成清源

、

陈慧

公司与本次交易对方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

(

四

)

收购情况

1

、

贡嘎电力

经同致信德

(

北京

)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

,

截至资产评估基准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贡嘎电力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5,094.23

万元

,

评估增值

2,389.71

万元

,

增值率为

88.36%

。

贡

嘎电力

100%

股权不存在抵押

、

质押或其他第三人权利

,

不存在诉讼

、

仲裁事项或其他争议

,

不存

在查封

、

冻结等司法措施

。

经与贡嘎电力股东协商

,

拟分别向成都亚太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

周仲文

、

甘孜州海螺沟磨

西电力有限公司

、

成清源收购

42%

、

35%

、

18%

、

5%

贡嘎电力的股权

,

收购总价为人民币

50,504,

594.00

元

。

收购完成后

,

公司将持有贡嘎电力

100%

股权

。

2

、

冰川水电

经同致信德

(

北京

)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

,

截至资产评估基准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冰川水电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8,016.75

万元

,

评估增值

2,223.65

万元

,

增值率为

38.38%

。

冰

川水电

100%

股权不存在抵押

、

质押或其他第三人权利

,

不存在诉讼

、

仲裁事项或其他争议

,

不存

在查封

、

冻结等司法措施

。

经与冰川水电股东协商

,

拟分别向成都亚太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

甘孜州海螺沟国有资产经

营管理有限公司

、

甘孜州继来电业有限公司

、

陈慧

、

成清源收购

80%

、

5%

、

5%

、

5%

、

5%

冰川水电

的股权

,

收购总价为人民币

79,309,415.00

元

。

收购完成后

,

公司将持有冰川水电

100%

股权

。

(

五

)

设立四川深能电力控股有限公司情况

为实施本次股权收购

,

实现公司资产

、

股权区域管理

,

降低管理成本

,

提升管理效益

,

拟在四

川成都设立四川深能电力控股有限公司

,

具体情况如下

: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15,000

万元

;

注册地址

:

成都市

;

股东结构

:

本公司持有

100%

股权

;

出资方式

:

本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

(

六

)

收购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通过设立四川深能电力控股有限公司收购贡嘎电力

100%

股权和冰川水电

100%

股

权

,

涉足水电开发建设

,

改善公司电源结构

,

进一步增加公司的清洁能源比重

,

符合公司的战略

发展规划

。

(

七

)

董事会审议情况

1

、

同意公司在四川省成都市设立四川深能电力控股有限公司

(

名称以工商登记为准

),

注册

资本为人民币

1.50

亿元

。

2

、

同意四川深能电力控股有限公司收购成都亚太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

周仲文

、

甘孜州海

螺沟磨西电力有限公司

、

成清源持有的贡嘎电力

42%

、

35%

、

18%

、

5%

的股权

,

收购总价为人民

币

50,504,594.00

元

。

3

、

同意四川深能电力控股有限公司收购成都亚太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

甘孜州海螺沟国有

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

甘孜州继来电业有限公司

、

陈慧

、

成清源持有的冰川水电

80%

、

5%

、

5%

、

5%

、

5%

的股权

,

收购总价为人民币

79,309,415.00

元

。

4

、

同意公司在完成四川贡嘎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和甘孜州冰川水电开发有限公司股权变

更后

,

向上述两公司分别提供借款人民币

45,951,973.35

元和

122,065,319.08

元

,

用于支付相关债

务和工程款项

,

待上述两公司完成相关融资后归还本公司

。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

:

九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

二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妈湾公司建设妈湾电厂厂前区综合楼的议案

》。

(

一

)

项目概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妈湾电力有限公司

(

公司合计持有

85.58%

股权

,

以下简称

“

妈湾公

司

”

)

所属的妈湾电厂拟建设电厂厂前区综合楼项目

(

以下简称

“

本项目

”

)

。

本项目为脱硫配套工

程

,

建设内容为停车场

、

厂内医务室

、

机组大小修人员公寓和其它生产配套业务用房

。

本项目总

投资额为

6,395.44

万元

,

建设资金来源为妈湾公司自有资金

。

根据公司

《

章程

》

,

本次投资事项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

二

)

项目建设目的和影响

本项目为妈湾公司

1

、

2

号机组脱硫工程遗留建设内容

,

完成建设可解决电厂医务室

、

车队

、

常驻外协单位用房

、

车辆停放等现实问题

,

消除电厂安全文明生产隐患

。

(

三

)

董事会审议情况

同意妈湾公司以自有资金建设妈湾电厂厂前区综合楼

,

计划总投资为人民币

6,395.44

万

元

。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

:

九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

三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申请发行超级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

为充分利用公司整体信用优势

,

保障公司经营和发展中的资金需求

,

储备多种融资方式

,

降

低融资成本

,

董事会审议

:

(

一

)

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120

亿元的超级短期融资

券注册额度

,

额度有效期为

24

个月

;

(

二

)

同意公司在上述超级短期融资券注册额度有效期内在中国境内分期发行待偿还余额

不超过人民币

120

亿元的超级短期融资券

;

(

三

)

授权公司董事长根据公司需要以及市场条件决定发行超级短期融资券的具体条款和

条件以及其他相关事宜

,

包括但不限于在前述

(

二

)

规定的范围内确定实际发行的超短期融资券

的金额和期限

,

以及签署所有必要的法律文件和进行适当的信息披露

;

(

四

)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

:

九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

四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

决定于

2014

年

6

月

18

日

(

星

期三

)

上午十时在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2068

号华能大厦

35

楼会议室召开

2014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

(

详见

《

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

<

公告编号

:2014-024>)

。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

:

九票赞成

,

零票反对

,

零票弃权

。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027� � � �证券简称:深圳能源 公告编号:2014-024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

、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

股东大会届次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

、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3

、

2014

年

5

月

30

日召开的公司董事会七届三十五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召开

2014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符合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

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

章程

》

的相关规定

。

4

、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2014

年

6

月

18

日

(

星期三

)

上午十时

。

5

、

会议召开方式

:

与会股东

(

股东代表

)

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有关议案

。

6

、

出席对象

:

(1)

截至

2014

年

6

月

12

日

(

星期四

)

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2)

本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3)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

7

、

会议地点

: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2068

号华能大厦

35

楼会议室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1

、

需提交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提案情况

关于申请发行超级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2

、

会议审议事项的合法性和完备性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已经

2014

年

5

月

30

日召开的公司董事会七届三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

。

按公司

《

章程

》

和有关规定上述议案需以特别决议方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上述提案内容详见

2014

年

5

月

31

刊登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的公司

《

董事会决议公告

》

,

或可参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三

、

会议登记方法

1

、

登记方式

:

法人股东持法人营业执照

、

单位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

、

股东代码卡

、

其开户证券营业部盖章的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

异地

股东可用信函

、

传真方式登记

。

2

、

登记时间

:2014

年

6

月

17

日上午

8:30

至

11:00,

下午

14:30

至

17:00

。

3

、

登记地点

: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2068

号华能大厦

40

楼

4006

室

)

。

4

、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

法人股东持法人营业执照

、

单位授权

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

个人股东持授权委托书

、

股东代码卡

、

其开户证券营业部盖章的持股

凭证

、

出席人身份证

。

四

、

其他

1

、

会议联系方式

:

联系电话

:0755-83684138;

传真

:0755-83684128;

联系人

:

黄国维

、

何烨

淳

。

2

、

会议费用

: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

,

与会人员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

五

、

备查文件

1

、

公司董事会七届三十五次会议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决议

;

2

、

2014

年

5

月

31

日刊登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的公司

《

董事会七届

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附件

: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我单位

/

本人出席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按下列指示代为行使表决权

。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申请发行超级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

注

]:

在

“

同意

”、“

反对

”

或

“

弃权

”

项下打

√

。

如果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作出具体表决指示

,

受托人可否按自己决定表决

:□

可以

□

不

可以

委托人姓名

:

受托人姓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或单位盖章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股东账号

:

受托日期

:

委托人持股数

:

(

本授权书的剪报

、

复印

、

或者按照以上样式自制均为有效

。

)

证券简称：贵糖股份 证券代码：000833� � � �公告编号：2014－031

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2014

年

4

月

11

日发布了

《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

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

。

公司于

2014

年

4

月

18

日

、

4

月

25

日

、

5

月

6

日发布了

《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

因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交易标的相关审计和评估工作量大

，

完成相关工作所需时间较长

，

本公

司于

2014

年

5

月

10

日发布了

《

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

》，

本公司股票自

2014

年

5

月

10

日起继续停牌

，

并于

5

月

17

日

、

5

月

24

日发布了

《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

上述相关公告

公司同日披露于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

公司以及有关各方积极推进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工作

，

公司与各相

关方就重组涉及的相关事项继续进行论证

、

协调

、

沟通

。

独立财务顾问

、

法律顾问

、

审计机构

、

评估机构等各中介机构正在推进相关的尽职调查

、

审计

、

评估等工作

。

继续停牌期间

，

本公司将协助并督促中介机构加快开展各项工作

，

并将根据相关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公告

。

公司筹划的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五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260� � � �证券名称：伊立浦 公告编号：2014-037

广东伊立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广东伊立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5

月

30

日接到公司第二大股东立

邦

(

香港

)

实业有限公司

(

下称

"

立邦香港

")

有关办理部分股权质押的通知

。

基于投资需求及自身

财务安排需要

，

立邦香港分别于

2014

年

5

月

28

日

、

2014

年

5

月

29

日将其持有的

7,000,000

股

、

14,

000,000

股公司股份质押给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用于其办理股权质押回购业务

，

质押期限分

别为

：

自

2014

年

5

月

28

日起至

2015

年

5

月

28

日止

、

自

2014

年

5

月

29

日起至

2015

年

5

月

29

日止

，

该两

笔质押已在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理了相关手续

。

立邦香港持有公司股份

28,002,5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17.95%

，

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

立邦香港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21,000,000

股

，

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74.99%

，

占公司总股本的

13.46%

。

特此公告

广东伊立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五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378� � � �证券简称：章源钨业 编号：2014-031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解除及再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于

2014

年

5

月

30

日接到控股股东崇义章

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章源控股

"

）

关于股权质押解除及再质押的通知

：

2014

年

5

月

28

日

，

章源控股将其

2013

年

5

月

24

日质押给中国进出口银行的本公司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

1,250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2.92%

）

解除质押

。

2014

年

5

月

28

日

，

章源控股因生产经营需要

，

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00

万

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23%

）

质押给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崇义县支行

，

本次质押登记

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相关手续

，

股份质押期限自

2014

年

5

月

28

日起

，

至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登记为止

。

2014

年

5

月

29

日

，

章源控股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750

万股

（

占本公司总

股本的

8.76%

）

质押给中国进出口银行

，

用于本公司向中国进出口银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

。

本

次质押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手续

，

质押期

限自

2014

年

5

月

29

日起

，

至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登记

为止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

章源控股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48,987,770

股

，

占本公司总

股本的

81.50%

，

已累计质押其持有的本公司限售流通条件股

18,380

万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2.92%

。

特此公告

。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002621� � � �证券简称:大连三垒 公告编号:2014-018

大连三垒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超募资金及自有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大连三垒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４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超募资金及自有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议案

》。

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超募资金项目建设和超募资金使用及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

，

使用

不超过

２

亿元闲置超募资金及不超过

１

亿元自有资金购买安全性高

、

低风险

、

稳健型的保本型

理财产品

，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

期限为通过董事会决议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

同

时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相关事宜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６

日

《

中国证券报

》、《

证

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发布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４－００７

）。

根据上述决议

，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３０

日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大连分行签订了理财产品协议

书

，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

一

、

购买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１

、

产品名称

：

利多多财富班车

３

号

２

、

产品代码

：

２１０１１３７３３３

３

、

期限

：

９０

天

（

实际产品期限受制于银行提前终止条款

）

４

、

产品类型

：

保证收益型

５

、

起始日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

日

６

、

到期日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

日

７

、

预期年化收益率

：

４．８０％

８

、

资金总额

：

２

，

０００

万元

９

、

资金来源

：

公司自有资金

１０

、

关联关系说明

：

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无关联关系

二

、

风险控制措施

１

、

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

，

选择保本型的投资品种

。

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银行理财产

品投向

、

项目进展情况

，

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

，

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

，

控制投资

风险

；

２

、

公司审计部负责对理财产品业务进行监督与审计

，

定期

（

每季度一次

）

审查理财产品

业务的审批情况

、

操作情况

、

资金使用情况及盈亏情况等

，

并对账务处理情况进行核实

，

并向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报告审计结果

；

３

、

独立董事

、

公司监事会对投资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

；

４

、

公司将依据深交所的相关规定

，

披露低风险投资理财以及相应的损益

；

三

、

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此次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理财产品投资是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运营的前提下实施

的

，

不会影响公司资金的正常周转需要

。

通过进行适度的较低风险的短期理财

，

可以提高资

金使用效率

，

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

。

四

、

公告日前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序

号

公告日期 公告编号 签约方

投资金额

（万元）

投资期限

产品

类型

预计年

化收益

率

实际收益

利息（元）

起始日期 到期日期

１ ２０１４－４－２４ ２０１４－１１

交 通 银 行

大 连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园区支行

３０００ ２０１４－４－２３

２０１４ －７ －

２２

保 证

收 益

型

５．４％

———

１ ２０１４－５－２９ ２０１４－１７

交 通 银 行

大 连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园区支行

５０００ ２０１４－５－３０

２０１４ －７ －

２９

保 证

收 益

型

５．０％

———

五

、

备查文件

１

、《

浦发银行利多多公司理财产品合同

》

特此公告

。

大连三垒机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5月31日

股票简称:鑫龙电器 股票代码:002298� � � �公告编号:� 2014-029

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进行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购回股份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近日收到公司股东芜湖市鑫诚科技投资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鑫诚科技

”）

的通知

，

鑫诚科技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８

日购回海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

以下简称

“

海通证券

”）

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７４０

万股股份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７９％

）。

具体情况如下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

鑫诚科技与海通证券签订了

《

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客户协议

》。

协议约

定

：

鑫诚科技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７４０

万股股份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７９％

）

进

行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

，

期限为一年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在

《

上海证券

报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

关于股东进行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

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３－０４８

）。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８

日

，

鑫诚科技根据

《

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客户协议

》

约定

，

提前购回海通证

券持有的本公司

７４０

万股股份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７９％

。

鑫诚科技本次交易前后持股情况如下表

：

一

、

股东购回股份的情况

交易时间

参与交易的

股东

参与交易的

证券公司

购回股份数量

购回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８

日

芜湖市鑫诚科技投

资有限公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７４０

万股

１．７９％

二

、

股东购回股份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交易前持有股份 本次交易后持有股份

股数（份）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份） 占总股本比例

芜湖市鑫诚科

技投资有限公

司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２９

，

３２０

，

９３６ ７．０８％ ３６

，

７２０

，

９３６ ８．８７％

束龙胜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２１

，

３６６

，

８３７ ５．１６％ ２１

，

３６６

，

８３７ ５．１６％

有限售

条件股

６４

，

１００

，

５０９ １５．４９％ ６４

，

１００

，

５０９ １５．４９％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１４

，

７８８

，

２８２ ２７．７３％ １２２

，

１８８

，

２８２ ２９．５２％

注

：

芜湖市鑫诚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束龙胜先生是一致行动人

。

三

、

其他相关说明

１

、

本次增持主要是为了完成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的购回业务

。

２

、

本次购回业务不存在违反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等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

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形

。

３

、

本次增持的股东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束龙胜先生是一致行动人

。

４

、

本次增持期间

，

芜湖市鑫诚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未有减持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的行为

。

增

持完成后

，

芜湖市鑫诚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以及本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束龙胜先生承

诺

，

在增持完成后

６

个月内不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

特此公告

。

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五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491� � � �证券简称：通鼎光电 公告编号：2014-045

江苏通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及股权质押解除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通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4

年

5

月

30

日接到控股股东通鼎集团

有限公司有关办理股权质押及解除股权质押的通知

。

5

月

28

日

，

通鼎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6,000,000

股

（

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

1.68%

）

质押给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江支行

，

为其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江

支行的借款提供担保

,

上述质押行为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

相关质押登记手续

，

质押期限为

2014

年

5

月

28

日至质权人申请解除质押登记为止

。

同日

，

通鼎集

团有限公司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将

2013

年

6

月

7

日质押给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吴江分行

（

以下简称

"

吴江中行

"

）

的本公司

10,500,000

股股份

（

2014

年

5

月

27

日除权

后变为

13,650,000

股

）

办理了解除股权质押手续

（

该部分股票的股权质押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3

年

6

月

14

日刊登在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

），

解冻日期为

2014

年

5

月

28

日

。

5

月

29

日

，

通鼎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6,500,000

股

（

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

1.82%

）

质押给吴江中行

，

为其向吴江中行的借款提供担保

；

将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份

14,000,000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91%

）

质押给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江分行

，

为其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江分行的借款提供担保

。

上述质押行为均已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相关质押登记手续

，

质押期限为

2014

年

5

月

29

日至质权人

申请解除质押登记为止

。

截止本公告日

，

通鼎集团有限公司共持有公司股份

181,862,070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0.81%

；

其中已质押的公司股份共

118,410,000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3.08%

。

特此公告

。

江苏通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五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0027� � � �证券简称:华电国际 公告编号:2014-021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

（“

本次会议

”）

没有否决提案

的情况

。

●

本次会议没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３０

日

（

星期五

）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北香河经

济技术开发区中信国安第一城举行

。

（

二

）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８

人

，

代表本公司股份

４

，

６４４

，

８１５

，

５９９

股

，

占本

公司已发行总股本

７

，

３７１

，

０８４

，

２００

股的

６３．０１４％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人）

８

人

其中：内资股股东人数

７

人

外资股股东人数

１

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４

，

６４４

，

８１５

，

５９９

其中：内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４

，

１１０

，

７７６

，

７９４

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５３４

，

０３８

，

８０５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６３．０１４％

其中：内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５５．７６９％

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７．２４５％

（

三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相

关规定

。

本次会议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

，

本公司副董事长陈建华先生作为会议主席主持本

次会议

。

（

四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

、

董事会秘书及管理人员等有关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

二

、

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逐项审议通过以下决议

：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比

例

反对票数

反对

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过

特别决议案的表决事项

１

审议及批准《关于公司董事会就

配发、发行及处置公司额外股份

而行使“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４

，

２５９

，

０１９

，

４０３ ９１．６９％ ３８５

，

５０４

，

１９６ ８．３０％ ２９２

，

０００ ０．０１％

是

２

逐项审议及批准《关于发行债务

融资工具的议案》

２．１

根据资金需要适时一次或分次

发行本金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３０

亿元的短期融资券

４

，

５５５

，

６１２

，

１７４ ９８．０８％ ８８

，

９１１

，

４２５ １．９１％ ２９２

，

０００ ０．０１％

是

２．２

根据资金需要适时一次或分次

发行本金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３０

亿元的中期票据

４

，

５５５

，

６１２

，

１７４ ９８．０８％ ８８

，

９１１

，

４２５ １．９１％ ２９２

，

０００ ０．０１％

是

２．３

根据资金需要适时一次或分次

发行本金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８０

亿元的非公开定向债券

４

，

５５５

，

６１２

，

１７４ ９８．０８％ ８８

，

９１１

，

４２５ １．９１％ ２９２

，

０００ ０．０１％

是

２．４

公司根据资金需要适时一次或

分次发行本金余额不超过人民

币

３００

亿元的超短期融资券

４

，

５５５

，

６１２

，

１７４ ９８．０８％ ８８

，

９１１

，

４２５ １．９１％ ２９２

，

０００ ０．０１％

是

２．５

根据资金需要适时一次或分次

发行本金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３０

亿元的公司债券和（或）永续债

券、香港人民币债

４

，

５５５

，

６１２

，

１７４ ９８．０８％ ８８

，

９１１

，

４２５ １．９１％ ２９２

，

０００ ０．０１％

是

３

审议及批准《修订〈公司章程〉的

议案》

４

，

６４４

，

５２３

，

５９９ ９９．９９％ ０ ０．００％ ２９２

，

０００ ０．０１％

是

４

审议及批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

借款担保的议案》

４

，

２６９

，

１１６

，

４４１ ９１．９１％ ２８１

，

９７０

，

３０２ ６．０７％ ９３

，

７２８

，

８５６ ２．０２％

是

普通决议案的表决事项

５

审议及批准《关于本公司董事会

报告书的议案》

４

，

６４３

，

６１７

，

５９９ ９９．９７４％ ０ ０．００％ １

，

１９８

，

０００

０．０２６

％

是

６

审议及批准《关于本公司监事会

报告书的议案》

４

，

６４３

，

６１７

，

５９９ ９９．９７４％ ０ ０．００％ １

，

１９８

，

０００

０．０２６

％

是

７

审议及批准《关于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

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４

，

６４３

，

６１７

，

５９９ ９９．９７４％ ０ ０．００％ １

，

１９８

，

０００

０．０２６

％

是

８

审议及批准《关于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４

，

６４４

，

５２３

，

５９９ ９９．９９％ ０ ０．００％ ２９２

，

０００ ０．０１％

是

９

逐项审议及批准《关于聘用本公

司

２０１４

年度境内外会计师及内

控审计师的议案》

９．１

聘用德勤？关黄陈方会计师行、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为本公司二零一四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财政年度的国

际核数师与境内核数师

４

，

６４４

，

５２３

，

５９９ ９９．９９％ ０ ０．００％ ２９２

，

０００ ０．０１％

是

９．２

聘用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二零一四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财政年度

的内控审计师

４

，

６４４

，

５２３

，

５９９ ９９．９９％ ０ ０．００％ ２９２

，

０００ ０．０１％

是

１０

审议及批准《关于独立董事

２０１３

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４

，

６３３

，

６９７

，

５９９ ９９．７６１％ ０ ０．００％ １１

，

１１８

，

０００

０．２３９

％

是

１１

审议及批准《关于本公司董事会

换届的议案》

１１．１

选举李庆奎先生为本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董事

４

，

５７０

，

８３６

，

０５５ ９８．４０７％ ７３

，

６８７

，

５４４

１．５８６

％

２９２

，

０００ ０．０１％

是

１１．２

选举陈建华先生为本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董事

４

，

５７８

，

８５３

，

５９９ ９８．５８％ ６５

，

６７０

，

０００ １．４１％ ２９２

，

０００ ０．０１％

是

１１．３

选举陈殿禄先生为本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董事

４

，

５７０

，

８３６

，

０５５ ９８．４０７％ ７３

，

６８７

，

５４４

１．５８６

％

２９２

，

０００ ０．０１％

是

１１．４

选举耿元柱先生为本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董事

４

，

５７５

，

４８２

，

０５５ ９８．５０７％ ６９

，

０４１

，

５４４

１．４８６

％

２９２

，

０００ ０．０１％

是

１１．５

选举王映黎女士为本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董事

４

，

４８９

，

１９３

，

５２１ ９６．６５％ １５５

，

３３０

，

０７８ ３．３４％ ２９２

，

０００ ０．０１％

是

１１．６

选举陈斌先生为本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董事

４

，

５７０

，

８３６

，

０５５ ９８．４０７％ ７３

，

６８７

，

５４４

１．５８６

％

２９２

，

０００ ０．０１％

是

１１．７

选举苟伟先生为本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董事

４

，

５７０

，

８３６

，

０５５ ９８．４０７％ ７３

，

６８７

，

５４４

１．５８６

％

２９２

，

０００ ０．０１％

是

１１．８

选举褚玉先生为本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董事

４

，

５００

，

４７８

，

８８８ ９６．８９％ １４４

，

０４４

，

７１１ ３．１０％ ２９２

，

０００ ０．０１％

是

１１．９

选举王跃生先生为本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董事

４

，

６３０

，

７８０

，

２３２ ９９．６９８％ １３

，

７４３

，

３６７

０．２９６

％

２９２

，

０００ ０．０１％

是

１１．１

０

选举宁继鸣先生为本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董事

４

，

６４２

，

０６５

，

５９９ ９９．９４％ ２

，

４５８

，

０００ ０．０５％ ２９２

，

０００ ０．０１％

是

１１．１

１

选举杨金观先生为本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董事

４

，

６４２

，

０６５

，

５９９ ９９．９４％ ２

，

４５８

，

０００ ０．０５％ ２９２

，

０００ ０．０１％

是

１１．１

２

选举丁慧平先生为本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董事

４

，

６３９

，

８３９

，

８５５ ９９．８９％ ２

，

４５８

，

０００ ０．０５％ ２

，

５１７

，

７４４ ０．０６％

是

１２

审议及批准《关于本公司监事会

换届的议案》

１２．１

选举李晓鹏先生为本公司第七

届监事会监事

４

，

５５９

，

５０９

，

５２３ ９８．１６％ ８５

，

０１４

，

０７６ １．８３％ ２９２

，

０００ ０．０１％

是

１２．２

选举彭兴宇先生为本公司第七

届监事会监事

４

，

６４１

，

１５２

，

０５５ ９９．９２％ ３

，

３７１

，

５４４ ０．０７％ ２９２

，

０００ ０．０１％

是

注

：

上述各特别决议的议案

，

均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２ ／ ３

以上通过

。

三

、

律师见证

本次会议由本公司的中国法律顾问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为本次会议见证

，

并

为本次会议出具法律意见书

，

认为

：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

表决程序及出席本次会议的

人员资格

、

召集人资格均符合有关法律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

四

、

备查文件

１

、

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２

、

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关于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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